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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及连带责任。

１．２

如有董事未出席董事会，应当单独列示其姓名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郭永清 独立董事 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孙芳城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王克勤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韩西泽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何冰

公司负责人王克勤、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韩西泽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何

冰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４，７８３，１４０，４０９．１２ ４，６５７，９１０，０３９．３１ ２．６９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１，５２５，５７７，６２０．７６ １，４８５，３８９，８６３．８５ ２．７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３．１５ ３．０７ ２．６１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１４３，１５５，２４５．１７ １８８．８１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３０ １８８．８１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４０，１８７，７５６．９１ ４０，１８７，７５６．９１ ８．４９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８３０ ０．０８３０ ８．４９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８２１ ０．０８２１ ７．６０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８３０ ０．０８３０ ８．４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２．６７ ２．６７

增加

０．１０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

２．６４ ２．６４

增加

０．０８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２７７，８５９．２６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国

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８２６，６０３．５１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３１，９４１．６７

所得税影响额

－１５，８４３．６０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１２６，０１４．０９

合计

４３８，８２８．２３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９０，０７２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 类

重庆啤酒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９６，７９４，２４０

人民币普通股

ＣＡＲＬＳＢＥＲＧ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８４，５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嘉士伯啤酒厂香港有限公司

５９，２９４，５８２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嘉实沪深

３００

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１，９３８，６３４

人民币普通股

国泰君安

－

建行

－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１，９１１，５９２

人民币普通股

陈芙蓉

１，５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葛淑贤

１，３２０，６５１

人民币普通股

李敏

１，１３４，０３１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夏沪深

３００

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１６，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泰柏瑞沪深

３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９０３，９３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或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或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

差异变动金额

�差异变

动幅度

（％）

原因

分析

�����应付账款 �

２６０，３００，２４４．２４

�

１９８，７８９，８３１．７５ ６１，５１０，４１２．４９

�

３０．９４

注

１

�����营业成本 �

３９８，０３６，８７９．１５

�

３０４，１６４，７５５．７４ ９３，８７２，１２３．４１

�

３０．８６

注

２

�����管理费用 �

８８，８１６，３３３．８６

�

６８，１２６，２２４．０７ ２０，６９０，１０９．７９

�

３０．３７

注

３

�����财务费用 �

２２，０５５，９３９．９９

�

１３，８９６，０４０．７６

�

８，１５９，８９９．２３

�

５８．７２

注

４

�����资产减值损失 �

４，２９９，３３６．１２

�

１１２，８４６．９４

�

４，１８６，４８９．１８ ３，７０９．８８

注

５

注

1

：与期初相比，主要系本期购买材料挂账增加。

注

2

：与去年同期比较，主要系嘉酿啤酒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导致成本增加。

注

3

：与去年同期比较，新增嘉酿公司数据，另系工资及五险一金基数提高。

注

4

：与去年同期比较，主要系嘉酿啤酒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导致银行借款增加，本

期支付的利息增加。

注

5

：与去年同期比较，主要系去年同期未预计减值准备。

2012

年全年包装物跌价准备

是年底一次性记入。 本年预计包装物跌价准备

1600

万元， 本季度记入包装物跌价准备

429

万。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

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１

日召开了六届二十五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利润分

配预案：公司拟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股本

４８３

，

９７１

，

１９８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分配现金红利

２

元（含税），共计为

９６

，

７９４

，

２３９．６０

元。 利润分配实施完成后本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为

６５９

，

４１９

，

４４５．２９

元。本年度公司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本利润分配预案已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目前尚未实施。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克勤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２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王丹、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余志辉

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对以前期间财务数据是否进行了追溯调整或重述

□

是

√

否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营业收入

（

元

） ４２５，０１６，４２０．９０ ２４３，８４０，２６７．３６ ７４．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５２，３５０，８１５．０８ ２５，８６０，６０７．２０ １０２．４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４８，４２４，４１０．７０ ２１，５８２，３８５．８１ １２４．３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１１２，５７０，７２９．９９ ２９，３２６，２５９．２８ ２８３．８６％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５ ０．０８ ８７．５％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５ ０．０８ ８７．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３．１７％ １．７２％ １．４５％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２，５７６，５７２，６６７．８７ ２，４９７，８８２，１１９．５２ ３．１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１，６７７，１８５，３３０．６３ １，６２４，９２９，０３４．７０ ３．２２％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

销部分

）

－１１，０９７．０４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

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５，２８５，８７５．５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１１，４２４．５７

所得税影响额

１，３４２，１４１．９３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１１７，６５６．７２

合计

３，９２６，４０４．３８ －－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２６，５１０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顺灏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４６．４４％ １５８，７２０，０００ １５８，７２０，０００

首誉投资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６．８９％ ２３，５５２，０００ ０

中国建设银

行

－

华夏优势

增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３．３５％ １１，４６２，２１０ ０

石河子弘新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３．２２％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

中国银行

－

银

华优质增长股

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１．８９％ ６，４７１，２３８ ０

新疆国诚致信

股权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１．０４％ ３，５５３，２８０ ０

方正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９％ ３，０８０，４８０ ０

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

－

泰信先行

策略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７６％ ２，５９７，９００ ０

上海洲顺投资

管理中心

（

有

限合伙

）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７４％ ２，５３４，５０６ ０

中国工商银

行

－

南方优选

价值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７３％ ２，４９９，８６８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首誉投资有限公司

２３，５５２，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３，５５２，０００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优势增长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１，４６２，２１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１，４６２，２１０

石河子弘新投资有限公司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

中国银行

－

银华优质增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４７１，２３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４７１，２３８

新疆国诚致信股权投资有限

公司

３，５５３，２８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５５３，２８０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８０，４８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０８０，４８０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泰信先行策略开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

２，５９７，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５９７，９００

上海洲顺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

合伙

）

２，５３４，５０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５３４，５０６

中国工商银行

－

南方优选价值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４９９，８６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４９９，８６８

中国工商银行

－

景顺长城新兴

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４０７，４７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４０７，４７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一）损益表项目变动原因分析：

１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７４．３０％

，主要原因是绿新本部增长以及本期合并范围

增加。

２

、报告期内，营业成本同比增长

５４．２５％

，主要原因是随着营业收入的增长而同步增长。

３

、报告期内，营业税金及附加同比增长

３８８．２６％

，主要原因是公司

１－３

月份增值税增加，

营业税金及附加同步增长以及本期福建泰兴纳入合并范围。

４

、报告期内，销售费用同比增长

１４０．８２％

，主要原因是本期合并范围增加。

５

、报告期内，管理费用同比增长

１４０．２５％

，主要原因是绿新本部增长以及本期合并范围

增加

６

、报告期内，财务费用同比增长

１０８．１２％

，主要原因是绿新本部本期银行借款

２１

，

０００

万

元，借款利息增加，而上年同期公司归还银行借款贷款利息减少，且公司上市募集资金存款

利息增加。

（二）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分析

１

、报告期末，应收票据比年初增长

２０５．４３％

，主要原因是以银行承兑汇票结算销售货款

的情况增加。

２

、报告期末，应收利息比年初增长

３８．１４％

，主要原因是公司资金存款利息计提增加。

３

、报告期末，其他应收款比年初增长

３６．００％

，主要原因是公司往来款增加。

４

、报告期末，预收账款比年初增长

１６８．０９％

，主要原因是子公司上海顺灏和优思吉德预

收账款期末余额增加。

５

、报告期末，应交税费比年初增长

１３８．２９％

，主要原因是子公司湖北绿新和福建泰兴应

交税费期末余额增加。

６

、报告期末，应付股利比年初增加

３３．１８％

，主要原因是子公司福建泰兴分配收购前利

润，期末尚未全部支付。

７

、报告期末，其他流动负债比年初减少

３１．０５％

，主要原因是本期摊销减少期末余额。

８

、报告期末，外币报表折算差额比年初增长

３４．０５％

，主要原因是香港子公司汇率变动

引起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分析：

１

、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长

２８３．８６％

，主要原因是公司加大销

售货款回笼力度，货款回收增加。

２

、报告期内，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

７８．０３％

，主要原因是本期没有股

权投资

３

、报告期内，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

３３４．１３％

，主要原因是本期子公司

江阴特锐达归还银行借款

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短期

融资券的议案》， 同意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 发行总额不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４０％

，单笔短期融资券发行期限不超过

３６５

天，主要用于补充日常经营短期资金和置换银行

贷款，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全权负责办理与本次发行短期融资券有关的一切事宜。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短期融资券发行事宜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布了上海

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的评定，给予公司长期主体信用评级为

ＡＡ－

级。

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请参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上公告的

２０１２－０４９

公告和

２０１３－０１６

公告。

目前，公司正在积极推进该事项。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

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

２０１２－０４９

关于短期融资券发行主体评级情

况

２０１３

年

０３

月

２６

日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

２０１３－０１６

三、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公司实际控

制人

，

所有股

东及公司控

股股东顺灏

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所有

股东

（

一

）

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１，

公

司控股股东顺灏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承诺

：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

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

，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

所持有的股份公司公开发行股

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也不由股份

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 ２，

公司

其他本次发行前股东均承诺

：

自

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

易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

，

不转让或委

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所持有的股

份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

的股份

，

也不由股份公司回购该

部分股份

。 （

二

）

放弃同业竞争

的承诺

１，

公司控股股东顺灏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承诺

：

本公司避

免投资于任何从事与股份公司

的主营业务及其他业务相同或

相似的业务

（

以下称

“

竞争业

务

”）

的公司或企业

，

并促使本公

司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所有

公司或下属企业不从事竞争业

务

；

本公司承诺

，

股份公司在从

事竞争业务时始终享有优先权

。

２，

公司其他本次发行前股东均

承诺

：

本公司避免投资于任何从

事与股份公司的主营业务及其

他业务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

以下

称

“

竞争业务

”）

的公司或企业

，

并促使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

的其他所有公司或下属企业不

从事竞争业务

；

本公司承诺

，

股

份公司在从事竞争业务时始终

享有优先权

。

２０１１

年

０３

月

１８

日

３６

个月

报告期内

，

未

发生违反上

述承诺的事

项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公司

公司承诺

，

使用超募资金完成福

建泰兴特纸有限责任公司股权

收购后

１２

个月内

，

不进行证券投

资等高风险投资

。

２０１３

年

０６

月

１５

日

１２

个月

报告期内

，

未

发生违反上

述承诺的事

项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

计划

不适用

是否就导致的同业竞争和关联交

易问题作出承诺

否

承诺的解决期限 不适用

解决方式 不适用

承诺的履行情况 不适用

四、对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同比上升

５０％

以上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变动幅度

（％）

５０％

至

８０％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区间

（

万元

）

８，７９７．４１

至

１０，５５６．８９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

元

）

５８，６４９，３８２．００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福建泰兴特纸有限公司并表

五、上市公司发生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六、证券投资情况

不适用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５

证券简称：上海绿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０

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开市起复牌

２

、 公司在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草案前

３０

日内无对上市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

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星期一）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９

名，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丹先生召集，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各项议案，本次会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表决情况：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待报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后，提交公司的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待报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后，提交公司的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

关事宜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顺利实施，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

权办理与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１

、确定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权日；

２

、在公司出现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股份拆细、缩股、配股、增发、派息

等事宜时，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方法对授予股份数量、授予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３

、在激励对象符合授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办理授予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所需的全部事宜；

４

、对公司和激励对象是否具备解锁资格、符合解锁条件进行审查确认，并同意董事会

将该项权利授予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行使；

５

、决定激励对象是否可以解锁；

６

、办理激励对象解锁所必需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向证券交易所提出解锁申请、

向登记结算公司申请办理有关登记结算业务、修改公司章程、办理公司注册资本的变更登

记；

７

、办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锁定事宜；

８

、决定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包括但不限于取消激励对象的资格、收回

并注销激励对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办理已死亡的符合解锁条件激励对象尚

未解锁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继承事宜、终止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９

、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进行管理；

１０

、批准与签署、执行、修改、终止任何与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的协议和其他

相关合同文件；

１１

、如遇《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国有控股上市公

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发生修订的，依据该等

修订对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１２

、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决定是否对激励对象解锁获得的收益予以收回；

１３

、办理实施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需的其他必要事宜，但有关文件明确规定需

由股东大会行使的权利除外。

表决情况：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待报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后，提交公司的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５

证券简称：上海绿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１

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 （星

期一）以通讯表决方式举行。 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实际出席监事

３

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与会监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各项议案，本次会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表决情况：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经审议，监事会对公司编制的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发表如下书面审核意见：

１

、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及审议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

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２

、本次季度报告的内容、格式均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

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反映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３

、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本次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

为。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

＞

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

＜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

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核实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按照有关规定，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发

表书面核查意见如下：

列入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不存在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

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

处罚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

忘录

１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２

号》和《股权激励有关备忘录

３

号》规定的激励

对象条件，符合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本次限

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表决情况：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５

证券简称：上海绿新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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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摘要

二○一三年四月

声明

一、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保证本激励计划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二、根据本激励计划拟获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以下简称“激励对象”）中，无公司独

立董事、监事、无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也无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

份的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配偶及直系近亲属。 本次全部激励对象均未同时参加两个或

两个以上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

特别提示

１

、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

计划”或“本计划”）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２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３

号》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上海绿新包

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绿新”或“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制定。

２

、 本计划采用限制性股票方式， 所涉及的上海绿新

Ａ

股普通股股票合计不超过

６６９

万

股，占本计划首次公告时上海绿新股本总额

３４

，

１７６

万股的

１．９６％

。 任何一名激励对象所获授

的股票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１％

。 股票来源为上海绿新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

Ａ

股股

票。 激励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３

、本计划的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以及骨干员工，总计

９６

人。

４

、本计划的有效期为自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

４８

个月。 锁定期为授予日起一年，解锁期

为锁定期期满之日的次日起至本计划有效期期满之日止。

５

、授予日及授予方式：本计划经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由公司股东大会批准通过后，

由董事会确定授予日，授予日必须为交易日。 公司应当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计划起

３０

日

内完成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公告等相关程序。 激励对象在符合本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

下以授予价格购买公司定向发行的限制性股票。

６

、授予价格：本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每股

４．７６

元，即满足授予条件后，激

励对象可以每股

４．７６

元的价格购买依据本计划向激励对象增发的上海绿新

Ａ

股限制性股票。

７

、价格与数量的调整：在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发生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

利、股票拆细、配股或缩股等事项，限制性股票数量及价格将做相应调整。 除上述情况外，因

其他原因需要调整限制性股票数量、价格或其他条款的，公司董事会做出决议并重新报证

监会备案无异议后，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８

、解锁业绩条件：本计划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分三期解锁，在解锁期内满足本

计划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可以申请股票解除锁定并上市流通。 限制性股票解锁的公司业

绩考核条件如下表所示：

解锁条件 业绩考核标准

第一次解锁条件 以

２０１２

年净利润为基数

，

２０１３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３０％

。

第二次解锁条件 以

２０１２

年净利润为基数

，

２０１４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５０％

。

第三次解锁条件 以

２０１２

年净利润为基数

，

２０１５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８０％

。

注：（

１

）限制性股票锁定期内，各年度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不得低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

２

）以上净利润指标均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不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二者

孰低者作为计算依据，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净利润均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

３

）如果公司当年发生公开发行或非公开发行行为，则新增加的净资产及其对应净利润额

不计入当年净利润净增加额和净资产的计算。 （

４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产生的激励成本在

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９

、解锁安排：本计划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分三期解锁，在解锁期内满足本计划

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可以申请股票解除锁定并上市流通。 具体安排如下：

解锁安排 解锁时间

可解锁数量占限制性

股票数量比例

第一个解锁期

授予日

（

Ｔ

日

）

＋１２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

（

Ｔ

日

）

＋２４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３０％

第二个解锁期

授予日

（

Ｔ

日

）

＋２４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

（

Ｔ

日

）

＋３６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４０％

第三个解锁期

授予日

（

Ｔ

日

）

＋３６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

（

Ｔ

日

）

＋４８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３０％

如公司未符合解锁条件导致各解锁期内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在以后年度不得解锁，

并由公司以授予价格在当期解锁日后

９０

个工作日内回购注销。

１０

、上海绿新承诺不为激励对象获取有关限制性股票提供贷款以及其他形式的财务资

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１１

、本计划必须满足如下条件后方可实施：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无异议，并经

上海绿新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股东大会在对股权激励计划进行投票表决时，须在提供现场

投票方式的同时，提供网络投票方式。 独立董事就股东大会审议股权激励计划将向所有股

东征集委托投票权。

释义

在本计划中，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文中作如下释义：

上海绿新

、

本公司

、

公司 指 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激励计划

、

本计划 指

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

限制性股票 指

依据本计划规定

，

激励对象有权获授或购买的附限制性条

件的公司股票

激励对象 指 依据本计划规定

，

有资格获授限制性股票的公司人员

高级管理人员

、

高管 指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公司总经理

、

副总经理

、

董事会秘书和

财务总监或与上述履行相同或相似职务的人

董事会 指 上海绿新董事会

股东大会 指 上海绿新股东大会

监事会 指 上海绿新监事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指 上海绿新董事会下设的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授予日

、

Ｔ

日 指

上海绿新授予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日期

，

授予日必须为

交易日

锁定期 指 限制性股票被锁定禁止转让的期限

授予价格 指

上海绿新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时所确定的

、

激励对

象购买上海绿新股票的价格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证监局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

登记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上市规则

》

指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

管理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

备忘录

》

指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

号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

录

２

号

》

及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３

号

》

《

公司章程

》

指

《

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

考核办法

》

指

《

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办法

》

元 指 人民币元

一、股权激励计划目的

为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经营机制，建立和完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激励约束机制，倡导

公司与管理层及骨干员工共同持续发展的理念， 有效调动管理团队和骨干员工的积极性，

吸引和保留优秀人才，提升公司在行业内的竞争地位，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确保公司发展

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备忘录》和其他有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上海绿新《公司章程》制定本股权激励计划。

二、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范围和考核

（一）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

本计划的激励对象系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备忘录》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上海绿新《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而确定。

（二）激励对象的范围

本激励计划涉及的激励对象包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以及骨干员

工，但不包括公司的独立董事、监事。 上述人员均在公司或公司的下属公司工作并领取报

酬。 具体如下：

１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共

６

人；

２

、公司中层管理人员，共

１７

人；

３

、公司骨干员工，共

７３

人。

具体激励对象名单及其分配比例由公司董事会审定，公司监事会核查，需报经公司股

东大会批准的还应当履行相关程序。

（三）激励对象的核实

公司监事会应当对激励对象名单予以核实，并将核实情况在股东大会上予以说明。

（四）激励对象确定的考核依据

就本计划涉及的激励对象的考核事宜，董事会已制定《考核办法》作为考核依据。

（五）激励对象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得参与激励计划：

１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２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３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４

、依据公司相应的绩效评价办法，绩效评价结果不合格的；

５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得参与激励计划的人员。

如在本计划实施过程中，激励对象出现以上任何规定不得参与激励计划的情形，公司

将终止其参与本计划的权利。

三、限制性股票的来源和总量

（一）本计划的股票来源

本计划的股票来源为上海绿新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

Ａ

股普通股。

（二）拟授予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总量

本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

６６９

万股限制性股票， 占截止本计划草案公告日本公司股本总

额

３４

，

１７６

万股的

１．９６％

。

四、限制性股票的分配情况

激励对象的具体名单及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情况如下：

类别 姓名 职务

拟授予限制性股

票

（

万份

）

占本计划拟授予

限制性股票数量

的比例

占本计划授予

时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董事

、

高管

袁 晨 副总裁

２０．００ ２．９９％ ０．０６％

吕忠泽 副总裁

２０．００ ２．９９％ ０．０６％

戴茂滨 副总裁

２０．００ ２．９９％ ０．０６％

宁雨洁 董事

、

副总裁

２０．００ ２．９９％ ０．０６％

刘 炜

董事

、

副总裁

、

财务总监

２５．００ ３．７４％ ０．０７％

张晓东

副总裁

、

董事

会秘书

２５．００ ３．７４％ ０．０７％

中层管理人员

—

４４９．００ ６７．１２％ １．３１％

骨干员工

—

９０．００ １３．４５％ ０．２７％

总计

６６９．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９６％

其中：

１

、本计划中，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有效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股票数额未超过

公司股本总额的

１％

。

２

、本计划中，不存在激励对象同时参加两个或以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况。

３

、本计划中，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不包括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不包括持股

５％

以上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配偶及直系亲属。

五、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予日、锁定期、解锁期及限售规定

（一）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自授权日起

４８

个月。

（二）激励计划的授权日

授予日在本计划经公司董事会报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由公司股东大会批准通过

后，由董事会确定，授予日必须为交易日。

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计划起

３０

日内，公司按相关规定召开董事会对激励对象进行授

予，完成授予、登记、公告等相关程序。

授予日不得为下列期间：

１

、定期报告公布前

３０

日；

２

、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

１０

日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内；

３

、重大交易或重大事项决定过程中至该事项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

４

、其他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

上述“重大交易”、“重大事项”以及“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指按照《上市规则》的规

定公司应当披露的交易或其他重大事项。

（三）锁定期

自授予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为限制性股票锁定期。 锁定期内，激励对象依本计划获授的限制

性股票将被锁定，不得转让。

激励对象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经登记结算公司登记过户后便享有其应有的权利，包

括但不限于该等股票的分红权、配股权、投票权等，但在锁定期不享有进行转让或用于担保

或偿还债务等处置权。 锁定期内激励对象因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股票股利同时锁

定，不得在二级市场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转让，该等股份锁定期的截止日期与限制性股票相

同。

（四）解锁期及相关限售规定

１

、解锁期

锁定期满次日起的

３６

个月为解锁期。 在首批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解锁期内，若达到本计

划规定的解锁条件，激励对象可分三次申请解锁，各批实际解锁数量与激励对象上一年度

绩效考核结果挂钩。

２

、相关限售规定

本计划对激励对象出售其持有的上海绿新股票的规定为：

（

１

）激励对象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及相应的股票股利锁定期满在二级市场上出售或以

其他方式转让时，应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上海绿新公司

治理文件的相关规定。

（

２

） 激励对象中的公司高管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及股票股利在解锁期内出售应遵循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规则》的限售规定。 即：作为公司高管的激励对象每年转让其持

有的上海绿新股票不得超过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离职后六个月内

不得转让其所有的公司股份；作为公司高管的激励对象不得将其持有的公司股票在买入后

六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又买入，否则由此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

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

３

）激励对象中的公司高管转让其持有公司股票，应当符合转让时《公司章程》的规定。

即：若在限制性股票有效期内《公司章程》进行了修改，则激励对象中的高管转让其持有的

公司股票，应当符合转让时《公司章程》的规定。

六、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

（一）公司未发生下列任一情形：

１

、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

审计报告；

２

、最近一年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不能实行股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二）激励对象未发生下列任一情形：

１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２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３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４

、依据公司相应的绩效评价办法，绩效评价结果不合格的；

５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得参与激励计划的人员。

（三）本计划与重大事件间隔期：

１

、公司推出本计划的期间不存在以下情况：《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十条规

定的重大事件尚在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期间或者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完毕后未满

３０

日。

２

、公司在披露本计划草案至本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３０

日内，公司不得进行增发

新股、资产注入、发行可转债等重大事项。

七、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及其确定方法

（一）授予价格

本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每股

４．７６

元，即满足授予条件后，激励对象可以每

股

４．７６

元的价格购买依据本计划向激励对象增发的上海绿新

Ａ

股限制性股票。

（二）授予价格的确定方法

本计划授予价格的确定方法：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４．７６

元，是本计

划草案首次公告前

２０

个交易日上海绿新股票均价的

５２．４７％

。

本计划草案首次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首次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

易总额

／

本计划草案首次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八、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条件和解锁安排

（一）激励对象已获授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条件

１

、公司未发生下列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

审计报告；

（

２

）最近一年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出现中国证监会认定不能实行股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２

、激励对象未发生下列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

２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

３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

４

）依据公司相应的绩效评价办法，绩效评价结果不合格的；

（

５

）激励对象具有法律法规禁止参与股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３

、公司达到业绩条件

本计划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分三期解锁， 在解锁期内满足本计划解锁条件的，

激励对象可以申请股票解除锁定并上市流通。 限制性股票解锁的公司业绩考核条件如下表

所示：

解锁条件 业绩考核标准

第一次解锁条件 以

２０１２

年净利润为基数

，

２０１３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３０％

。

第二次解锁条件 以

２０１２

年净利润为基数

，

２０１４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５０％

。

第三次解锁条件 以

２０１２

年净利润为基数

，

２０１５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８０％

。

注：（

１

）限制性股票锁定期内，各年度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不得低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

２

）以上净利润指标均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不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二者

孰低者作为计算依据，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净利润均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

３

）如果公司当年发生公开发行或非公开发行行为，则新增加的净资产及其对应净利润额

不计入当年净利润净增加额和净资产的计算。 （

４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产生的激励成本在

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４

、个人绩效考核条件

根据公司 《考核办法》，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根据激励对象上一年度绩效考评结

果，将激励对象划分为四个等级。激励对象考核结果为

Ｃ

级及

Ｃ

级以下的，其授予的限制性股

票不能部分或全部解锁。 激励对象各批限制性股票实际解锁数量等于该批可解锁额度上限

与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解锁系数的乘积，绩效考核解锁系数与考核等级对应如下：

等级 定义 分值范围 解锁系数

Ａ

优秀 绩效得分

≥９０

分

１．０

Ｂ

良好

７５

分

≤

绩效得分

＜９０

分

１．０

Ｃ

合格

６０

分

≤

绩效得分

＜７５

分

０．８

Ｄ

不合格 绩效得分

＜６０

分

０

公司符合解锁条件，激励对象因不符合解锁条件而不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在解锁当

年及以后年度均不得解锁，并由公司以授予价格在当期解锁日后

９０

个工作日内回购注销。

（二）解锁安排

本计划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分三期解锁， 在解锁期内满足本计划解锁条件的，

激励对象可以申请股票解除锁定并上市流通。 具体安排如下：

解锁安排 解锁时间

可解锁数量占限制性

股票数量比例

第一个解锁期

授予日

（

Ｔ

日

）

＋１２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

（

Ｔ

日

）

＋２４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３０％

第二个解锁期

授予日

（

Ｔ

日

）

＋２４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

（

Ｔ

日

）

＋３６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４０％

第三个解锁期

授予日

（

Ｔ

日

）

＋３６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

（

Ｔ

日

）

＋４８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３０％

如公司未符合解锁条件导致各解锁期内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在以后年度不得解锁，

并由公司以授予价格在当期解锁日后

９０

个工作日内回购注销。

九、激励计划的变更、终止

（一）公司控制权变更、合并、分立

若因任何原因导致公司的发生控制权变更、合并、分立的情况时，本计划继续执行。 但

股东大会批准的合并、分立协议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激励对象发生职务变更、离职或死亡

１

、职务变更

（

１

）激励对象职务发生正常职务变更，但仍属于公司本计划激励对象范围的，则已获授

的限制性股票不作变更。

（

２

）激励对象因不能胜任原有岗位而发生降低职务级别的情况，但降职后仍属于本计

划激励对象范围的，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公司对其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在办理相关手续

后按照新岗位职务进行回购调整。

（

３

）激励对象因考核不合格、触犯法律法规、违反职业道德、泄露公司机密、失职或渎职

等行为严重损害公司利益或声誉而导致的职务变更，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取消其激励对象

资格，公司将回购注销激励对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

４

）若激励对象成为独立董事、监事或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能持有公司股票或限制

性股票的人员，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公司对其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在办理相关手续后进

行回购调整。

２

、解聘或离职

（

１

）激励对象因触犯法律、违反职业道德、泄露公司机密、失职或渎职等行为严重损害

公司利益或声誉而被公司解聘或解除劳动关系的，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取消其激励资格，自

离职之日起所有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即被公司回购注销。

（

２

）激励对象因辞职而离职的的，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取消其激励资格，自离职之日起

所有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即被公司回购注销。

３

、丧失工作能力

激励对象因执行职务负伤而导致丧失工作能力无法为公司继续工作的，其所获授的限

制性股票不作变更，仍可按本计划规定予以锁定、解锁和限售。

４

、退休

激励对象因达到国家和公司规定的退休年龄而离职， 其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不做变

更，仍可按本计划予以锁定、解锁和限售。

５

、死亡

激励对象死亡的，自死亡之日起所有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即被公司回购注销。 但激励

对象因执行职务死亡的，经董事会决定，公司可视情况根据激励对象被取消的限制性股票

价值对激励对象进行合理补偿，并根据法律由其继承人继承。

对于由于上述各项原因被回购调整的限制性股票，均由公司以授予价格回购后注销。

（三）激励计划的终止

公司发生如下情形之一时，应当终止实施本计划，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已获授但尚未

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终止解锁并由公司回购注销：

１

、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

审计报告；

２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在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过程中，激励对象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其已获授但尚未

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终止解锁并由公司回购注销：

１

、最近一年内被上海证券交易所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２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３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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